
注册商标有什么规定和手续【多图】【推荐】 

 

  以企业为申请人注册的需要营业执照复印件、企业公章、和商标图样 。以个人为申请人注册的需

要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负责人个人身份证复印件、和 商标图样。注册个人商标跟公司商标程序一样，只

是个人申请需要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注册类别和经营范围一直，公司可以申请 45 大类任何一类。 

  

个人如何注册商标? 

  个人可以注册商标。 

  申请途径：1.可以自己亲自去商标局注册大厅(北京)办理。 

  2.也可以委托代理机构办理。 

  申请程序：1.先对商标进行审查，如果在先没有相同或近似的，就可以制作申请文件递交申请了。 

  2.递交申请后的一个月左右，商标会给你下发一个申请受理通知书(这个期间是形式审查阶段) 

  3.形式审查完毕后，就进入实质阶段这个期间大概需要 1 年到 1 年半左右。 

  4.如果实质审查合格，就进入公告程序(这个期间是 3 个月也叫异议期间) 

  5.公告期满，无人提异议的就可以拿注册证了。 

  申请材料： 

  1.个人申请的：需要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和个人身份证复印件。 

  2.商标图样。 

  3.注册商标所要使用的商品或服务范围。 

  申请费用：需要向商标局缴 1000 元的官方费用，如果委托代理机构办理的还需向代理机构交部

分代理费用。 



  

个人可以注册商标吗? 

  从 07 年起，纯粹的个人是不能注册商标的，个人注册商标必须要有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才行。 

  个人商标注册申请程序具体如下： 

  1、提供注册资料 

  个人名义注册商标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复印件、清晰的商标标识、申

请书、委托书。 

  2、商标查询 

  提交需要注册的商标名称及商品或服务使用的范围，对商标进行相同或近似查询。查询通过后

即可提交商标注册申请书。 

  3、商标申请注册 

  ①申请阶段：提交文件(上午 12 点之前) 当天上报商标局 当天返回商标局报送清单; 

  ②正式受理—形式审查(发出受理通知书)—实质审查—初审公告—注册公告—领证。从受理到商

标注册完成的整个时间大约需要 1 年的时间。 

  这里需提醒的是个人名义注册的商标名称必须与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一致。 



  

注册商标有什么规定和手续? 

  个人可以注册商标,下面是申请商标注册相关规定： 

  第十九条 申请商标注册的，应当按规定的商品分类表填报使用商标的商品类别和商品名称。 

  第二十条 商标注册申请人在不同类别的商品上申请注册同一商标的，应当按商品分类表提出注

册申请。 

  第二十一条 注册商标需要在同一类的其他商品上使用的，应当另行提出注册申请。 

  第二十二条 注册商标需要改变其标志的，应当重新提出注册申请。 

  第二十三条 注册商标需要变更注册人的名义、地址或者其他注册事项的，应当提出变更申请。 

  第二十四条 商标注册申请人自其商标在外国第一次提出商标注册申请之日起六个月内，又在中

国就相同商品以同一商标提出商标注册申请的，依照该外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

或者按照相互承认优先权的原则，可以享有优先权。 

  依照前款要求优先权的，应当在提出商标注册申请的时候提出书面声明，并且在三个月内提交

第一次提出的商标注册申请文件的副本;未提出书面声明或者逾期未提交商标注册申请文件副本的，视为未

要求优先权。 

  第二十五条 商标在中国政府主办的或者承认的国际展览会展出的商品上首次使用的，自该商品

展出之日起六个月内，该商标的注册申请人可以享有优先权。 

  依照前款要求优先权的，应当在提出商标注册申请的时候提出书面声明，并且在三个月内提交

展出其商品的展览会名称、在展出商品上使用该商标的证据、展出日期等证明文件;未提出书面声明或者逾

期未提交证明文件的，视为未要求优先权。 

  第二十六条 为申请商标注册所申报的事项和所提供的材料应当真实、准确、完整。 

  第三章 商标注册的审查和核准 

  第二十七条 申请注册的商标，凡符合本法有关规定的，由商标局初步审定，予以公告。 

  第二十八条 申请注册的商标，凡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或者同他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

已经注册的或者初步审定的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由商标局驳回申请，不予公告。 



  第二十九条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商标注册申请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以相同或者

近似的商标申请注册的，初步审定并公告申请在先的商标;同一天申请的，初步审定并公告使用在先的商标，

驳回其他人的申请，不予公告。 

  第三十条 对初步审定的商标，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任何人均可以提出异议。公告期满无异

议的，予以核准注册，发给商标注册证，并予公告。 

  第三十一条 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也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

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 

  第三十二条 对驳回申请、不予公告的商标，商标局应当书面通知商标注册申请人。商标注册申

请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复审，由商标评审委员会做出决定，

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当事人对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三条 对初步审定、予以公告的商标提出异议的，商标局应当听取异议人和被异议人陈述

事实和理由，经调查核实后，做出裁定。当事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商标评审委员

会申请复审，由商标评审委员会做出裁定，并书面通知异议人和被异议人。 

  当事人对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人

民法院应当通知商标复审程序的对方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第三十四条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对商标局做出的裁定不申请复审或者对商标评审委员会做出

的裁定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裁定生效。 

  经裁定异议不能成立的，予以核准注册，发给商标注册证，并予公告;经裁定异议成立的，不予

核准注册。 

  经裁定异议不能成立而核准注册的，商标注册申请人取得商标专用权的时间自初审公告三个月

期满之日起计算。 

  第三十五条 对商标注册申请和商标复审申请应当及时进行审查。 

  第三十六条 商标注册申请人或者注册人发现商标申请文件或者注册文件有明显错误的，可以申

请更正。商标局依法在其职权范围内作出更正，并通知当事人。 

  前款所称更正错误不涉及商标申请文件或者注册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